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７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１９０００

—

２１０００

万元
６５６７

万元 增长
１８９％

—

２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３

—

０．３６

元
０．１１４１

元 增长
１８９％

—

２２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受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影响，使毛利率同比上升；

２

、报告期内，由于借款本金的减少及利率的下降，使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３

、报告期内，预计取得参股企业广东北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分红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将使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投资收益比上年增加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４

、上年确认的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日计算其公允价值与帐面价之差异计入当期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具体数据，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８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顺特阿海珐电气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与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顺特阿海珐电气有

限公司，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授权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登记注册

和日常监督管理， 现已由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４４０６８１４０００１４３４５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名称：顺特阿海珐电气有限公司

２．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红岗工业区

３．

法定代表人：李智

４．

注册资本： 壹拾肆亿玖仟万元人民币

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６．

经营范围：干式变压器、电抗器、组合变电站、开关、电磁线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维修；加工、生

产电磁线、裸铜线、风机、湿度湿控器、电工器材；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规定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营范围中涉及行

政许可的项目须凭有效的许可证或批准证明经营）

７．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５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获得营业执照后，合资双方将按照《合资合同》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045

、

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

、深纺织

B

公告编号：

2009--50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联营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深圳华东电子有限公司股权的决议》，并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手续（详见

2009

年

6

月

3

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公司公告

2009-13

号）。 现将经营层执行董事会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

[2009]

第

0076

号），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深圳华东电子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907.33

万元。

2009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在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将公司所持深圳华东电子有限公司

50%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041.80

万元。

2009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挂牌交易受让方香港华东电子有限公司签

订了《产权交易合同》，香港华东电子有限公司以

1,041.80

万元的价格受让上述股权，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转让款，并在合同签订后

60

日内完成所转让产权的权证变更手续。 目前，公司

已全额收齐上述股权转让款。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

日收到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对本次交易行为出具的

产权交易鉴证书深产权鉴字（

2009

）第

09492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２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及增资认购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１．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新能源”或“公司”）与湛江市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基投公司”） 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宝新能源同意以人民币

２３０

，

９６９

，

７５６．５０

元的价格受让基投公司持有的

６５

，

９９１

，

３５９

股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湛江商行”）股权，折合人民币

３．５０

元

／

股。 该交易完成后，宝新能源将持有湛江商行

７．９６７８％

的股权。

２．

根据《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３％

股权转让公告》（以下简称《湛江商行股权转让公告》）及

产权交易合同的有关条款，受让方有权按

１．００

元

／

股的价格和受让股份数

５

倍的数量购买湛江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发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宝新能源与湛江商行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 宝新能源将按

照

１．００

元

／

股的价格，认购湛江商行新增发的股份

３２９

，

９５６

，

７９５

股，金额合计为

３２９

，

９５６

，

７９５．００

元。

３．

以上交易完成后，宝新能源合计出资

５６０

，

９２６

，

５５１．５

元，持有湛江商行

３９５

，

９４８

，

１５４

股股份，每股平

均价格为

１．４２

元，占湛江商行股份比例为

１５．９２２９％

，是湛江商行的单一最大股东。基投公司持有湛江商行

１４．４６０４％

的股份，基投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湛江商行

１８．７０６７％

的股份。

４．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５．

以上交易事项已经宝新能源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研究通过。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告）

６．

公司独立董事左传长、陈德棉、郭亚雄、李玉菊、冯梅就本次交易行为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过程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最终交易价格客观真实，既反映了标的物的真实价值也体现了市

场竞争的原则。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利

益。 同意此投资方案。

７．

以上交易生效，尚需获得中国银监会等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名称：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４２

号泰华大厦第十七层

１７０８

房

主要办公地点：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４２

号泰华大厦第十七层

１７０８

房

法定代表人：李光

注册资本：

５０

，

９９８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８３

主营业务：（一）负责市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二）负责市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立项和

报批；（三）负责基建项目方案设计、施工图纸设计、项目预算、工程施工和监理等招标的组织和策划工作，

并协助和委托有关部门实施招标；（四）负责工程变更方案的编制报批和执行；（五）负责工程建设质量和效

率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六）负责建设项目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管理工作；（七）负责工程项目建设竣工验收和

决算编制；（八）代表政府运营政府投资形成的资产产权和产权管理；（九）房地产开发经营；（十）政府授权

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湛江市财政局

２．

交易对方与宝新能源及宝新能源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以及其他方面不

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宝新能源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的名称、类别、权属、所在地

名称：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类别：股权。

权属：本次受让的基投公司持有的湛江商行

７．９６７８％

股权（

６５

，

９９１

，

３５９

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经担保

权人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审核同意，已由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出具担保权人许可意见，同意配合办理该

部分股份的质押解除手续。

所在地：湛江

（

２

）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湛江商行总资产为

１５

，

５０２

，

１８４

，

６２０．７３

元，净资产为

９４０

，

８８０

，

００８．５２

元。 经深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湛江商行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价为

１７６

，

０７４．００

万元。

（

３

）本次整体资产评估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为

１７６

，

０７４．００

万元，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１

，

０３３

，

６７４

，

１５６．４８

元，收益现值法与成本加和法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７２

，

７０６．５８

万元。

深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在中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资）

０２４

号《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拟股权转让评估报告书》中认为：

增幅主要原因是因为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结论， 收益法评估结果包括湛江商业

银行全部有形资产及在财务报表上没有相应记录和反映的无形资产， 该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湛江商业

银行的商标、人力资源、客户资源、商誉等方面。

成本法是依据各类资产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整体资产的贡献分别采用适当的方法评估出各类资产的价

值和各类负债的价值，然后将各类资产的价值之和即总资产的价值减去负债的价值，评估值为各类现实存

量资产的现行市场价值。

相对于成本法， 收益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主要是根据企业历史财务资料及结合企业长远规划进行分

析、判断、预测，考虑企业未来的发展水平和盈利能力，综合分析，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从投资的角度出

发，一个企业的价值是由其获利能力所决定的，其股权价值取决于未来预期的权益报酬，因而股东权益报

酬是股权定价的基础。故本次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报告评估结论。则本次评估以收益法湛江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７６

，

０７４．００

万元。 湛江商业银行总股本为

８２

，

８２２．５６０６

万股，每股评估值为

２．１３

元。

２．

交易标的湛江商行介绍。

公司名称：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８

日

注册地：广东省湛江市海滨大道南

５２

号和平大厦

１－３

层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湛江市海滨大道南

５２

号和平大厦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韩春剑

注册资本：

８２

，

８２２．５６０８９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５８３

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开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经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本次交易前主要股东：

前五位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５６％

湛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４９％

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６％

湛江市财政局
３．０８％

泰阳证券有限公司
１．５７％

本次交易不涉及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湛江商行最近两年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资产总额
１

，

１３９

，

０７８．９０ １

，

５５０

，

２１８．４６

负债总额
１

，

０８１

，

７８２．６８ １

，

４５６

，

１３０．４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２

，

６８７．８４ ５

，

９２５．４９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１

，

０８１ １

，

０００

净资产
５７

，

２９６．２２ ９４

，

０８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５８

，

８３８．１３ ９４

，

６１９．８８

营业利润
２３

，

５３８．４８ ３６

，

４５０．９８

净利润
１８

，

６３７．７４ ３２

，

９９１．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６

，

２２４．７８ １０５

，

０１７．３２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经双方自愿、平等协商，宝新能源与基投公司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宝新能源同

意以人民币

２３０

，

９６９

，

７５６．５０

元的价格受让基投公司持有的

６５

，

９９１

，

３５９

股湛江商行股权， 折合人民币

３．５０

元

／

股。 该交易完成后，宝新能源将持有湛江商行

７．９６７８％

的股权。

２．

根据《湛江商行股权转让公告》及产权交易合同的有关条款，受让方有权按

１．００

元

／

股的价格和受让

股份数

５

倍的数量购买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发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宝新能源与湛江商

行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宝新能源将按照

１．００

元

／

股的价格，认购湛江商行新增发的股份

３２９

，

９５６

，

７９５

股，

金额合计为

３２９

，

９５６

，

７９５．００

元。

３．

以上交易完成后，宝新能源合计出资

５６０

，

９２６

，

５５１．５

元，持有湛江商行

３９５

，

９４８

，

１５４

股股份，每股平

均价格为

１．４２

元，占湛江商行股份比例为

１５．９２２９％

，是湛江商行的单一最大股东。基投公司持有湛江商行

１４．４６０４％

的股份，基投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湛江商行

１８．７０６７％

的股份。

４．

特别提示：因本次拟转让的股权未能全部转让，如剩余股份继续按照《湛江商行股权转让公告》设定

的条件完成， 则本公司最终持有湛江商行的股份比例将变更为

１３．９９９９％

， 基投公司将持有湛江商行

１２．７１４１％

的股份，基投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湛江商行

１４．０３２０％

的股份。

４．

经双方约定，本次交易价款采取分步支付的方式。

（

１

）宝新能源在竞买期间向南方联合产权中心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自动转为股权转让价款，由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按招标投标文件的约定转付给基投公司。

（

２

）股权转让交易价款在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

２２０

，

９６９

，

７５６．５０

元，在本次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

五日内一次付清，并通过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专用结算账户进行支付。 在付款后，宝新能源将书面通

知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由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宝新能源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

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至基投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３

）增资扩股的交易价款

３２９

，

９５６

，

７９５．００

元，则自宝新能源的股东资格得到银监部门的核准之日起

两个工作日内，由宝新能源向湛江商行的指定账户划付。 本条所指核准，是指湛江商行取得银监部门的批

复文件后，传真至宝新能源预留的传真号码，即视为得到核准。

５．

本次产权交易合同及增资扩股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之日成立，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同意宝新能源为湛江商行股东后生效。

６．

本次增资扩股协议，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湛江商行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尚需获得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７．

交易定价依据：

（

１

）本次交易价格系参考本次招标文件中的基准价格后投标竞价决定。本次交易标的经审计净资产为

１．１４

元

／

股，评估价为

２．１３

元

／

股，招标出让价为

３．５０

元

／

股，增资入股价为

１．００

元

／

股，公司最终平均购买价

格为

１．４２

元

／

股。

（

２

）本次最终购买价格的市净率为

１．３６

倍。 目前已上市

３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市净率为

３．２１

倍。

（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受让及增资认购湛江商行股份交易公平、价格合理。

８．

资金来源：自有。

９．

本次转让后的工商变更手续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受让方的股东资格，且宝新能

源的产权转让价款清偿基投公司所欠国家开发银行相应贷款， 由基投公司成功办理解除股份的被质押状

态后方可办理。 资产评估基准日的次日至工商变更完成之日（含）新增的债权债务由本次工商变更后的湛

江商行享有和承担。

五、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等问题，不存在关联交易，也不存在与关联人同业竞争的问题。

六、受让及增资认购湛江商行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入股湛江商行，是宝新能源投资金融服务业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公司发展战略的切实落实。

２．

鉴于公司新能源电力核心业务的行业发展、规划建设周期以及稳定充裕的现金流等特点，本次购得

股权， 有利于公司总体资产运营效率的提升， 有利于增强公司新能源电力核心业务的出资能力和发展能

力，有利于公司新能源电力核心业务的长远发展。

３．

湛江商行未来成长性良好，将为宝新能源的股权投资带来合理增值和回报。

七、附：本次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１．

委托方：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湛化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

司。

２．

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拟进行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３．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

１

）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委托评估的对象是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本次委托评估的范围包括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不包含该公司表外业务。

（

２

）主要资产概况：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１２

，

３７５

，

９２８

，

９２８．０５

元，长期资产账面值为

３

，

０９０

，

４７７

，

３６３．８６

元，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账面值为

３５

，

７７８

，

３２８．８２

元，流动负债账面值为

１４

，

０１０

，

８７２

，

６１６．３３

元，长期负

债账面值为

５５０

，

４３１

，

９９５．８８

元。 评估基准日时，湛江商业银行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５

，

５０２

，

１８４

，

６６０．７３

元，总负债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４

，

５６１

，

３０４

，

６１２．２１

元，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９４０

，

８８０

，

００８．５２

元。

以上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及负债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范围相一致， 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深鹏所审字［

２００９

］

５６５

号审计报告。

４．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估值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报告书所称市场价值是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 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的市场营销之后所达成的公

平交易中，某项资产应当进行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当事人双方应各自精明、谨慎行事，不受任何强迫压

制。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价值，主要考虑：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委托方拟进行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买方与卖方是自愿公平地进行交易，不受任何强迫压制。

５．

评估基准日

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的选择系由委托方根据经济行为的需要确定

的，在本次评估中，至提供本次评估结果时，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时并未发生任何重大

变化。

６．

评估取价依据

（

１

）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２００９

］

５６５

号）；（

２

）

ｗｉｎｄ

资讯金融终端；（

３

）《投资估价》（［美］

Ｄａｍｏｄａｎｒａｎ

著，［加］林谦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出版）；

（

４

）《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与管理》（第

３

版）（［美］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

Ｔ．

等著，郝绍伦，谢关平 译，电子工

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出版）；（

５

）《公司价值评估：有效评估与决策的工具》（［美］布瑞德福特

．

康纳尔著，张志

强，王春香译，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出版）；（

６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

７

）《建筑工程投资

估算手册》和《建筑工程系数估算手册》；（

８

）《汽车报废标准》（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颁布）；（

９

）《关于调整汽车

报废标准的有关规定》（国经贸资源 〔

２０００

〕

１２０２

号文）；（

１０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２００８

）；（

１１

）《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折扣和现值计算办法》（财金

〖２０００〗５３

号）；（

１２

）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

办法》（财金［

２００５

］

４９

号；（

１３

）评估中询价记录及市场调查有关资料；（

１４

）相关网站报价；（

１５

）与相关专业

人士座谈了解；（

１６

）其他相关取价依据。

７．

评估方法

（

１

）选取评估方法的说明

Ａ

、关于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说明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收益法中常

用的两种方法是资本化法和未来收益折现法。运用收益法进行评估需具备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投资者在投

资某个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企业（或与该企业相当且具有同等风险程度的同类企业）未来预期收

益折算成的现值；能够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能够对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

进行合理估算。

根据湛江商业银行提供的财务资料，公司具有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 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较小，发展

前景较乐观，企业管理规范，管理层有明确的发展规划，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关系，其未来收益和

风险可进行合理预测，因此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①

收益模型的选取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价值

－

有息负债价值

其中：企业价值

＝

企业现金流现值

＋

闲置资产价值

＋

非营业性资产的价值

企业现金流

＝

息前税前利润

×

（

１－

所得税率）

＋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额

其中：

Ｐ

—企业现金流现值

Ｆｔ

—企业现金流

ｉ

—折现率

ｔ

—年限

该公式计算过程是：一是对未来五年内（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的预期收益进行折现，折现至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二是对五年后的收益按第五年收益进行资本化处理；三是

对资本化处理结果再进行折现，即将五年后的收益折现至评估基准日，最后将各年折现后的现值加和即为

整体资产评估值。

②

收益年限的确定

湛江商业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上经营期限为长期，本次评估假设持续经营，拟采用永续经

营的方式对现金流进行预测，即预测期限为无限期。

③

未来收益的确定

如何预测未来收益。从发展的观点出发，企业的历史和将来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企

业发展在时间序列上的运动轨迹，“现在”从过去发展而来，在“现在”之中能够看到过去的影子；现在又会

演变为将来，将来是现在发展的结果。 因此，对未来预期收益的预测以企业评估基准日前的经营业绩为基

础，横向分析收入结构、成本结构、财务结构、纵向分析发展历史、增长率，以确定预期收益的取值区间。

Ｂ

、关于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的说明

成本法适用性分析

成本法是依据各类资产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整体资产的贡献分别采用适当的方法评估出各类资产的价

值和各类负债的价值，然后将各类资产的价值之和即总资产的价值减去负债的价值，评估值为各类现实存

量资产的现行市场价值。 各类资产的资产综合匹配程度、整体功能的发挥、功效及其效益通过成新率体现

出来。采用成本法评估所采取信息、数据比较容易取得，许多信息、数据来自于被评估资产本身，更能真实、

客观的反映被评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故评估结果更能接近资产现实的实际价值。

成本法的定义

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 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的评估思

路。运用成本法评估企业价值，就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对各单项资产及负债的现行公允价格进行评估，

并在各单项资产评估值加和基础上扣减负债评估值，从而得到企业的净资产价值（全部股东权益）。

整体企业评估值

＝∑

各项资产评估值之和

－

总负债

８．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整个评估工作分六个阶段进行，包括接受委托阶段、评估准备阶段、清查申报阶段、现场评估阶段、评

估汇总阶段、提交报告阶段。

９．

评估假设

（

１

）假设在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场基本情况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

２

）本次评估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成本费用等对其评估值的影响，也未考虑遇有

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值的影响；

（

３

）本次评估对涉及抵押、担保、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资产，评估时假设其已解除；

（

４

）假定委估资产评估时已具有完整产权，且评估结果中未扣除至完整产权时所需交纳的正常费用；

（

５

）本评估结果是建立在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由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负责；

（

６

）本次评估假设委估资产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７

）本评估结果建立在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客观的基础上，为委

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指定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价格；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由委托

方及被评估单位负责；如需调账，必需经有权批准的部门批准后方可调账。

（

８

）预测湛江商行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１５％

，净利润年均增长

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后一

直保持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水平。

（

９

）本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有关基本前提及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成立。

１０．

评估结论

（

１

）本次整体资产评估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为

１７６

，

０７４．００

万元。

（

２

）采用成本法评估计算，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

，

０３３

，

６７４

，

１５６．４８

元。

（

３

）收益现值法与成本加和法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７２

，

７０６．５８

万元。

成本法是依据各类资产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整体资产的贡献分别采用适当的方法评估出各类资产的价

值和各类负债的价值，然后将各类资产的价值之和即总资产的价值减去负债的价值，评估值为各类现实存

量资产的现行市场价值。

相对于成本法， 收益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主要是根据企业历史财务资料及结合企业长远规划进行分

析、判断、预测，考虑企业未来的发展水平和盈利能力，综合分析，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从投资的角度出

发，一个企业的价值是由其获利能力所决定的，其股权价值取决于未来预期的权益报酬，因而股东权益报

酬是股权定价的基础。故本次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报告评估结论。则本次评估以收益法湛江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７６

，

０７４．００

万元。 湛江商业银行总股本为

８２

，

８２２．５６０６

万股，每股评估值为

２．１３

元。

１１

、特别事项说明

１．

本公司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出具后的政策与市场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本评估报告书仅对委托

评估资产做出公允的价值评估，对于委托方未能提供的资产或负债，概由委托方负责，与本公司和评估人

员无关。

２．

企业尚有表外业务，有

４

项未决诉讼，计提了预计负债，未列报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上，未纳

入本次评估范围。

３．

湛江市商业银行本次评估未考虑未决诉讼可能产生的损失。

４．

本次评估中有

１３

处房屋建筑物无权属证书，

６

辆车已转让，有

７

辆车未能办理过户手续，本次评估

未考虑评估对象权属性质发生变更而导致的价值量变化。

５．

评估基准日后至出具报告日前，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公司证券交易荔湾营业部诉湛江

商业银行承担债券担保责任案件，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经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决，尚需要履行金额为

３

，

６４８

，

３３３．００

元，案件受理费

７２

，

６７２．００

元，合计支付

３

，

７２１

，

００５

元。

６．

由于湛江商业银行网点较多，分布较广，在实施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实物核查时，采取了抽样核查的

方法。

７．

房屋建筑物评估中：

１

、本次评估未考虑因办理房地产证需补交相关税费等对估价对象价值量的影

响。

２

、本次现场查勘，部分房屋未能进入室内，估价人员仅根据委托方口述和外观进行判断，若因估价对象

内部装修状况导致估价值的变化，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３

、本次现场查勘的估价对象均经过委托方的现场

确认，如实物与委托评估范围不符，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持因估价对象变化导致评估价格发生变化

而修改的权利。

８．

在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假定评估对象评估值是在公开市场条件下的最可能价格，不包括所有权人

凭借递延条件合约、合作经营、管理协议等附加条件或评估对象可能附带的租约条款等抬高或压低市场价

值的情形。

１２．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八、备查文件

１．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购买湛江商行股权的独立意见》。

３．

《产权交易合同》、《增资扩股协议》。

４．

湛江商行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的财务报表。

５．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湛江商行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６．

深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关于湛江商行资产的评估报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09-039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9

年

11

月份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9

年

11

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463.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1.1%

。赤湾港区、妈湾港区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

42.3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0%

，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8.6

万

TEU

，比去

年同期增长

4.4%

；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85.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55.4%

。

2009

年截至

11

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4676.4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19.3%

，其中赤湾港

区、妈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31.5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减少

22.1%

。 赤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299.6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减少

23.7%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712.7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0.8%

。

截至

2009

年

11

月末，共有

50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１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发出书面通知，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公司

２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何向明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

９

名董事均亲自出席会

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羊房岗”土地的议案。 （全部

９

票通

过）

本次土地公开拍卖转让以评估价为拍卖底价，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处理该地块的具体拍卖事宜。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发布的《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二、确定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全部

９

票通过）

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公司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公

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羊房岗”土地的

议案。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２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公司

１１

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羊房岗”土地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四、登记方法

１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东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个人身份证（委托出席的还须带授权委托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董秘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将上述材料的复印件传真或邮寄至本公

司董秘办公室，并于出席会议时凭上述材料签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公司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

２１

楼（邮编：

５２８２００

）

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２８０９９６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６３２８５６５

联系人：欧阳昕、汤玉云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南海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５

、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３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标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羊房岗”的土地使用权

●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土地能否成功拍卖及最终成交价格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对出售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羊房岗”土地的事项进行了公告。

信息披露详细情况可查阅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载的《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根据第六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决议，此次出售的土地面积以重新办理的土地证确认面积为准，本次资产

出售拟以中介机构的评估价作为拍卖底价、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转让。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对该地块进行

拍卖前的土地评估、土地分证等前期准备工作。 目前，公司已办理了新的土地证，土地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交易事项属于公司主营业务以外的投资，

交易金额预计将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

，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权限范围，未达到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重组标准，故本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１

、交易标的

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羊房岗”地段的土地原由

５

块相连的地块组成，总面积为

１８．６７

万平

方米（约

２８０

亩），规划为商住用地。 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分别取得上述地块土地使用权证，有效期至

２０７０

年

４

月，使用权限为

７０

年。 根据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会报表，该地块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原值为

５２４３

万元，目前帐面价值为

４５３８

万元。

目前，由于狮山镇政府道路规划占用该土地部分面积，导致公司实际可以出售的土地面积减少。 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重新取得该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 经确认，本次拟出售的地块由三宗地组成，总计

使用权为

１４１８５７．９

平方米，约合

２１２．８

亩。 根据佛山市规划局南海分局审批的规划指标，上述地块用地红

线范围用地面积总计为

１３９８５７．２６

平方米。

地块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地号 宗地名称
、

地址
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权证号 权属
性质

土地
用途 规划用途 剩余使用

年限

宗地一
０６１８０９０８７２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
事处农场村委会

———

Ａ

区
２９５８２．２１ 佛府南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６０４９４０

号
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 居住用地 自基准日
剩

６０．４５

年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
事处农场村委会

———

Ｂ

区
８６９６２．８９

城镇住宅用地 居住用地 自基准日
剩

６０．４５

年

宗地二０６１８０９０８７１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
事处农场村委会 ２３３１２．１

佛府南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６０４９３９

号
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 住宅商服用地

自基准日
剩住宅
６０．４５

年
／

商业
３０．４５

年

宗地三０６１８０９０８７０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
事处农场村委会 ２０００．７

佛府南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６０４９３８

号
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 公用敞开绿地自基准日

剩
６０．４５

年

２

、权属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本次拟出售的土地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负债情况，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州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比较法、成本法和剩余法的评估方法，该三宗地的评估

值为

４２８２４．２７

万元。

评估前后对照表：

资产类型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评估增值
（

万元
）

增值率
％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事处农场村委会
宗地一

Ａ

区土地使用权 ２９

，

５８２．２１

４

，

５３８．０１

６

，

００５．１９

３８

，

２８６．２６ ８４３．６８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事处农场村委会
宗地一

Ｂ

区土地使用权 ８６

，

９６２．２９ ２７

，

０５４．１６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事处农场村委会
宗地二区土地使用权 ２３

，

３１２．１０ ９

，

６９５．５０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办事处农场村委会
宗地三区土地使用权 ２

，

０００．７０ ６９．４２

合计
１４１８５７．３０ ４

，

５３８．０１ ４２

，

８２４．２７ ３８

，

２８６．２６ ８４３．６８

《资产评估报告书》的全部内容请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目前公司尚未与任何交易方签订有关协议文件， 本次土地公开转让能否成交及最终成交价格存在重

大的不确定性，待交易程序完成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文件后，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出售资产的目的

一方面，随着公司的发展，主营业务投资项目不断增多，资金压力逐渐增大；另一方面，该土地已闲置

多年，目前狮山镇发展迅速，土地市场回暖，是出售土地的有利时机。预计出售资产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收

益，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轻公司的资金压力，并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和公司发展战略的推进，符

合公司及公司投资者的利益。

（二）出售资产的影响

参考上述土地评估值，结合交易涉及的相关税费，公司对本次拟转让土地事项的效益进行初步测算：

若按照现行的南海区各税种的征收政策，本次土地转让总收入扣除相关税费后，土地转让的净收益预计约

为

２６５６９．２

万元或以上。

上述土地转让产生的收益须待土地过户完成后才能确认。 预计本次土地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的盈利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三）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若本次土地转让成功，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主要用于补充公司主营业务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并

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

鉴于本次土地转让事项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通过公开拍卖形式进行转让，能否成交及最终

成交价格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税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 因此，本次土地转让事项能否完

成以及上述土地转让收益的测算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土地转

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广州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４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收到公司董事冯成桂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冯成桂先生因退休原

因，请求辞去其所担任的南海发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鉴于冯成桂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冯成

桂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冯成桂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５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本公司监事会收到监事何伏信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原因，何伏信先

生向监事会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本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何伏信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故

其辞职申请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何伏信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证券代码：

002218

公告编号：

2009-05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18

日召开，，公司决定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在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香年广场

A

栋

803

室，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

9

：

30

3．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香年广场

A

栋

803

会议室

4．

会议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期限：半天

6．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

二、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投向计划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1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在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均有权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3．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

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4．

保荐机构代表

5．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或证券帐户卡、持有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证券公司出具的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不能出席会议的

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

3．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4

、登记时间：

2009

年

12

月

4

日（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4

：

00-17

：

00

）

5．

异地的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6

、登记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香年广场

A

栋

802

室

五、其它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2

、公司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香年广场

A

栋

802

室

3

、会议联系人：周崇尧 简金英

电话：

0755-29680031

传真：

0755-29680300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二

00

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下述指定得事项或议题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注册号（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请委托人对授权受托人表决的议案进行选择，并在相应的【】内打上

"√"

1

、 审议《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投向计划的议案》

同意授权【 】 不同意授权 【 】

兹确认，对于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受托人【】可以【】不可以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按照受托人

的意志独立行使表决权而无需对委托人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被视为代

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2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

3

、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赞成、反

对、弃权）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2009-46

债券代码：

126010

债券简称：

08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

2009

年

11

月

17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

9:30

在广州市五羊新城江月路颐景轩三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公司股份总数为

1,310,423,625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10,423,625

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委托代表

5

人，代表股数

669,887,1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1.12%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副董事长刘书田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会议，本次大会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远航运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未来几年买造船规划，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

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中期票据，以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初步拟定

发行方案如下：

1.

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2.

发行期限

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的期限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

3.

发行利率

发行中期票据的利率按照市场情况确定。

4.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5.

发行方式

由发行人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

6.

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

7

、决议有效期

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8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相关事宜，主要授权内容包括：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

事会在上述发行计划范围内，根据本公司资金需要、业务情况以及市场条件，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中期

票据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利率、资金用途，以及制作、

修改并签署必要的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注册报告、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种公告及

其他需上报或披露的文件

)

，聘任相应的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办理必要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办理有关注册手续，办理债权、债务登

记，申请豁免定期披露财务信息或其他信息

)

，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相关行动。

本次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赞成股

669,887,185

股， 赞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远航运《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股

669,887,185

股， 赞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袁胜华律师、章彦律师到达会议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

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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